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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與說明



近年重大社會事件

“要把社會安全網的漏洞補起來”

2014

捷運隨機
持刀攻擊事件

2015

失業男子於校園
隨機殺害女童

2016

4歲女童小燈泡
遭失業男子砍傷

致死

2017

4歲女童遭母
親同居人虐待

致死

2018

外籍配偶
持刀殺害前夫

及女兒

2019

臺南玉井真理堂縱火
鐵路殺警案

2021

110年7月29日
行政院核定

2020

台南馬籍女大生命案



強化跨部會與公私協力

法務部

建立精神疾病患者
出監(院)轉銜機制

勞動部

加強就業不利人口
個別化就業服務

強化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功能,
整合、運用專輔教師及專輔人員

教育部

內政部

少輔會整合曝險少年
相關網絡資源並提供服務

加強社區銜接



精神疾病觸法者司法處遇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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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疾病患者出監/院轉銜機制

多元需求需跨單位協
助之受刑人
矯正機關召集

1. 受監護處分人
2. 多元需求需跨單位協助之

精神疾病受保護管束人
檢察機關召集



名詞解釋

受刑人？

受監護處分人？

受保護管束人？



刑事司法流程簡介

出監前轉銜會議(矯正機關)

監護處分期滿前轉銜會議
(檢察機關)

保護管束期間轉銜聯繫會議
(檢察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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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刑付保護管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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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刑人、受監護處分人
出監(院)轉銜機制



什麼是「轉銜機制」?



他發生什麼事？

殺人未遂，判刑有期徒刑8年，刑後監護3年。
犯案經過：疑似因雙極性情感疾患之躁期急症發作，得知卡拉OK店女服
務生與他人交往，心生不滿，持大草刀砍刺其交往對象多刀。

判決書記載：該員長期處於病情不穩定之狀態，案發當時，因情緒激躁
易怒（聽某人是OO的未婚夫就生氣不爽，看到誰我就要殺誰），思考混
亂，對於外在現實理解扭曲（他要搶我女朋友，要插旗就插旗，認對方
要置我於死地、天上的神指示……）

該員於本案發生時，其辨識行為違法能力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確
有顯著減低之情形。該員於案發前已有一年以尚未曾就醫，亦未按時服
用藥物。其精神病症處於造期急症發作，致使其辨識行為能力較普通人
之平均程度為低。



如何演變為如此?



當年

判決書.docx




服刑後，那些原因現在都排除了嗎？
重新來過的開始，可以怎麼幫忙，

減少憾事的發生？



想想看，個案離開監所/醫院，回到社區
會遇到什麼困難？需要什麼幫忙？
如果沒有得到協助，會發生什麼事？



社區轉銜＝離開監所/醫院，回到社區的一條路



轉銜會議成員

衛政

社政

勞政

警消

更保

家屬

矯正機關 檢察機關

民間團體

教育



轉銜會議前準備

期滿前3-6月
預先調查
未來居住地

期滿前3-6月
預先協助
申請福利身分

召開會議前2週
通知相關單位
成員出席

視訊會議
輔助



壹、轉銜會議前準備Ｑ＆Ａ

1 召集轉銜會議應由何機關召集?需通知哪些地方
政府權責機關?

ANS：

1. 受刑人如有多元需求或多重議題，須跨機關或跨專業
合作協助，由矯正機關召集轉銜會議。

2. 受監護處分人由檢察機關召集轉銜會議。

3. 建議視當事人需求，通知必要之相關機關與會。



壹、轉銜會議前準備Ｑ＆Ａ

2
受刑人或受監護處分人，若執行地、戶籍地與居
住地不在同一地點，轉銜會議如何召開？
ANS：
1. 矯正及檢察機關預先調查當事人出監所或離開監護處分處所

後居住地，並依下列建議方式進行：
1) 居住地「已」確定：
 執行所在地與居住地、戶籍地相同時：應通知戶籍地

相關主管機關及家屬與會。
 執行所在地與居住地、戶籍地不同時：除邀集所在地

之相關主管機關及家屬與會外，亦邀請當事人戶籍地
與居住地之相關主管機關派員或以線上會議方式與會
。



壹、轉銜會議前準備Ｑ＆Ａ

3 受刑人或受監護處分人不願意提供任何將來出監
所或離開監護處分處所後之連絡方式及相關家屬
資料，也不願接受安置時，該如何處理？

ANS：
1. 目前無相關法律規定要提供未來住居所之資料。
2. 建議可採下列方式處理：
 請輔導同仁加強溝通及勸導，請其提供資料。
 依法就受刑期間或執行監護處分期間所蒐集到的資訊，辦

理轉銜會議，並請相關主管機關主動追蹤當事人行蹤。



壹、轉銜會議前準備Ｑ＆Ａ

4 轉銜會議通知之公文發送問題？

ANS：
1. 召開轉銜會議時，應視需求，通知必要之相關機關與會。
2. 於預定會議日期前二週傳送開會通知予與會機關或告知各縣

市政府之聯繫窗口。
3. 書面發函建議將受刑人或受監護處分人判決書、年籍資料與

治療報告（或治療摘要）當作附件，以「密件」方式或以電
子郵件加密傳送，通知與會機關。

4. 開會通知建議載明，「請各出席機關預擬提出本次轉銜會議
討論當事人之復歸社會轉銜建議或協助措施」，以利會議討
論。



需要請網絡夥伴一起幫忙的事



壹、轉銜會議前準備

1 受刑人或受監護處分人之身心障礙福利身分取得？

ANS：

因精神疾病身心障礙鑑定需由精神科醫師診治，且所需評
估時間約六個月，故建議如有疑似精神疾病之受刑人或受
監護處分人有意願申請精神疾病身心障礙福利身分時，請
矯正機關或執行監護處分處所人員提醒當事人之治療醫院
先協助其到精神科就醫。

另向社政或衛政機關索取精神疾病身心障礙鑑定表，由當
事人就醫之醫院及醫生協助申請鑑定，以利取得福利身分。



壹、轉銜會議前準備

2 辦理轉銜會議前，矯正、檢察及各地方政府相關
機關應注意事項？
ANS：

1. 建立機關間之聯繫平台：建議矯正、檢察機關與地方政
府建立網絡機關聯繫窗口。

2. 提供服務資源資訊：各地方政府宜盤點受刑人或受監護
處分人所面臨的問題、可以提供的資源，及替代措施。

3. 網絡團隊提供服務整合：地方政府避免不同單位在提供
服務時，重複密集連繫，造成當事人及其家屬之困擾。



3 入監評估及「前進銜接輔導」
於接獲監所或地檢之轉銜會議通知後，可依具體個案需求主動提
早進入矯正機關進行入監評估，並對曾為社區精神照護列管個案，
進行「前進銜接輔導」，以加強關係建立、確認需求及資源銜接，
同時針對按家提供必要協助資源，適時重整家庭資源、衛教宣導
及提升就醫可近性等，落實貫穿式保護服務。
評估後如認知個案有多元需求－需跨單位合作協助而有必要時，
可由縣市政府邀集相關單位召開個案會議，提出復歸轉銜計畫，
並於轉銜會議時提出討論。

壹、轉銜會議前準備



轉銜會議流程

01 書面資料(判決書、病況治療情形等)

02 主席說明案情、治療單位報告

03 各與會單位報告可提供之協助

04 家屬說明家庭情形及所需協助

05 主席裁示，會議決議發文各主管機關



貳、轉銜會議進行

1 轉銜會議提供資料？

ANS：案例

1. 視受刑人或受監護處分人情形提供下列資料：判決書
、病情、治療情形、輔導狀況、用藥情形、工作能力
評估、有無身心障礙證明、家庭狀況及其他必要之資
料等。

2. 各與會機關就業務權責提出受刑人或受監護處分人之
復歸社會轉銜建議或協助措施。

level1案例(會前議題) .docx


貳、轉銜會議進行

2-1 轉銜會議進行建議流程？

ANS

轉銜會議召集機關就受刑人或受監護處分人復歸社會，
請出席機關依下列業務主管權責事項進行報告或說明：

1. 會議主席（矯正機關或檢察機關）：先說明案由及受
處分人判決內容。



貳、轉銜會議進行

2-2 轉銜會議進行建議流程？
ANS：

2. 矯正機關或執行監護處分之醫療院所：

說明當事人病情、治療情形、現況、復發風險、工作能力
與監護處分結束後建議繼續治療之方式(如繼續住院治療或
轉至精神護理之家、康復之家等)。若受處分人有暴力攻擊
或其他特殊狀況（如：性侵害案件、患有法定傳染病等）
，應告知與會機關(構)、團體，俾利出監或出院後轉銜後相
關地方機關可採取必要的因應措施。（若為以保護管束代
監護處分案件，則由觀護人說明當事人情形）



貳、轉銜會議進行

2-3 轉銜會議進行建議流程？

ANS：

3. 衛政主管機關：說明當事人後續之社區精神醫療追蹤
訪視計畫，若當事人有醫療需求時（如重大傷病卡） 
，協助當事人尋找醫療處所及資源，評估當事人回到
社區後之社區支持系統、家庭功能等，協助轉介相關
單位。



貳、轉銜會議進行

2-4 轉銜會議進行建議流程？

ANS：

4. 社政主管機關：說明當事人社會福利申請及權益(如:
中低收入身分、身心障礙證明等)、家庭功能及社會
福利需求等，並協助當事人申請，並瞭解當事人有無
安置需求及提出建議及協助轉介相關機關。 



貳、轉銜會議進行

2-5 轉銜會議進行建議流程？
ANS：

5. 警政主管機關：說明當事人後續之查訪與社區治安維護措
施。 

6. 教育主管機關：說明受處分人後續之就學計畫（如規劃特
殊教育及相關支持服務）。

7. 勞政主管機關：說明當事人後續之就業輔導措施。（如：
媒合就業、職業訓練或職業重建等）

8. 更生保護會分會：說明可以提供相關救助及協助之更生保
護措施(如：提供車旅費、急難救助金、醫療費用、餐券等)
。



貳、轉銜會議進行

2-6 轉銜會議進行建議流程？

ANS：

8. 當事人家屬、法定代理人或最近親屬有與會者，亦得
說明回歸家庭之準備情形及所需協助方式。

9. 其他資源單位：說明業務權責內可以提供當事人的服
務及協助。



貳、轉銜會議進行

3 轉銜會議是否作出決議？
ANS：

1. 建議會議主席於轉銜會議結束前，就受刑人或受監護
處分人復歸社會後，所面臨最急迫或多重議題進行明
確裁示，做成決議，召開機關於會後將轉銜會議紀錄
函送各與會之銜接機關(構)、團體依權責辦理。

2. 請各與會之銜接機關(構)、團體提出受處分人之復歸
社會轉銜計畫，並留下後續聯絡方式。



轉銜會議決議案例

1.個案結束司法處遇回歸社區後，後續由心衛社工進行社區的追蹤，協助
連結當事人所需的社政、勞政及更生保護等相關資源。

2.本案由臺北市政府衛生局主責後續的列管追蹤，由社政單位協助。衛生
局請於案主出院前1至2個月前訪視案主及家屬，針對案主出院後的就醫
服藥進行評估規劃，其中也包含是否要去OO醫院的日間照護及是否陪同
就醫等。

3.家屬如果注意到案主沒有按時吃藥或有行為異樣的時候，請儘速通知心
衛社工，由心衛社工協助調整案主的就醫用藥計劃。

4.社會局的部分請社會局後續開案協助案家申請各項身障生活補助。
5.個案出院返家後請警政機關特別留意個案住家附近社區的治安維護，並
且與網絡單位密切聯繫合作。

6.就服中心也請與心衛中心保持密切聯繫，評估案主的狀況，在案主適合
返還職場後推薦案主適合的工作。

3



貳、轉銜會議進行

4 轉銜會議之主責機關原則
ANS：

1. 針對居住地明確者，統一由居住地地方政府為主責機
關，居住地不明確者，則統一由戶籍地地方政府為主
責機關。如有地方政府內局處科室間之分工問題，由
地方政府自行召開會議協調解決。

2. 主責機關統籌協調資源與服務介入，如需其他地方單
位協同合作，應由該主責單位轉介，俾利維護個案權
益，順利銜接賦歸社會。



貳、轉銜會議進行

5 召開轉銜會議次數？

ANS：

各與會機關(構)、團體參與轉銜會議前，得事前自行
瞭解受處分人狀況，如未能事前瞭解受處分人狀況，
致第一次開會時無法提供受處分人復歸社會之銜接計
畫者，於該次轉銜會議結束後，與會機關(構)、團體
亦得再行調查或查訪受處分人之住院表現、家庭狀況
、回歸社會準備、安置計畫、家屬意願等事項，檢察
機關必要時得再行召開轉銜會議協調處理。



貳、轉銜會議進行

6 受刑人或受監護處分人為非老非障無社會福利身
分，可能面臨的問題？
ANS：
1. 此類案件於轉銜會議時，建議請相關機關積極尋找是否有符

合當事人身分的相關資源存在。例如：是否為中低或低收入
戶身分，並協助當事人申請社福身分。

2. 完全非老非障身分，不在社福協助範圍，更生人部分，短期
可協請更保會協助，惟長期者，則有賴當事人復歸社會後之
主責機關結合公益、宗教團體等民間社會資源共同予以協助
，或利用公彩回饋金，或由主責社工專簽由各縣市政府，依
具體當事人情形予以補助。



轉銜會議後追蹤

機關函送
會議紀錄

案件銜接
後續追蹤

必要時
護送返家



參、轉銜會議後

1 地方政府主管機關案件銜接方式？

ANS：

1. 建議地方政府社政機關之集中派案窗口或衛政機關之社區
心理衛生中心，在收到轉銜會議紀錄後，宜即時辦理開案
，同時協調主責機關並指定主責專業人員，並以發函方式
回復派案情形及主責人員連絡資訊予矯正或檢察機關。

2. 快速派案或精準派案，目前各縣市做作法不一，開案後，
主責人員宜儘速到監所或監護處分處所訪談受刑人或受監
護處分人，擬定後續協助措施，並於出院（監）當天由主
責人員接手辦理。



參、轉銜會議後Ｑ＆Ａ

2 受刑人或受監護處分人轉銜回歸社區之服務困難？

ANS：
曾經的案例：個案屬於邊緣性人格、人格違常，合併其他精神疾病，
矯正機關召開多場轉銜會議仍無法討論出比較完整的計畫，會後由
其主責之縣市政府由高層邀集相關單位召開跨局處個案研討會議，
針對個案回到社區後之衛政、社政、勞政、警政等問題提出討論，
再整合市府底下之資源，統合出一個整合性服務方案。若轉銜會議
中無法做出較明確之決議，建議縣（市）政府於會後召開跨局處的
個案研討會議，討論個案回到社區後的分工協調及局處間的聯繫合
作



參、轉銜會議後Ｑ＆Ａ

3 受刑人或受監護處分人轉銜回歸社區後續追蹤？

ANS：

建議縣市政府主責機關於當事人轉銜回社區3個月後，回
復當事人社區銜接情形，供矯正機關或檢察機關了解轉銜
會議之成效，並做為日後精進轉銜機制之參考。



參、轉銜會議後

保外醫治收容人或假釋出監之受保護管束人，於
離開矯正機關後屬受刑人或一般國民身分？
ANS：

1. 保外醫治期間，既不屬入獄服刑期間，又其人身自由未受
剝奪或限制；另保護管束為非拘束人身之保安處分，故保
外醫治或受保護管束人，未受國家公權力之拘束，應屬一
般國民，得享有一般國民之社會福利服務。

2. 建議社政及衛政主管機關在轉銜會議後，可以預先依當事
人社會、經濟、身心條件評估，協助申請取得相關社會福
利身分，以利當事人出監或離開監護處分處所後即可取得
相關社會福利身分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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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面臨的困境

針對少部分無固定居所或無病識感個案
轉銜會議後續主責機關難達共識

監所評估與縣市政府評估有落差

服務量能及安置資源不足

對於應召開轉銜會議案件認知落差



解決對策

一主責、多協力的主責機關原則
林前政委萬億曾表示：我必須向地方政府強調，
受刑人刑期屆滿即回歸「公民」身份。若無轉銜，
他們可能流浪街頭，最終仍是縣市政府的負擔。
要提醒大家，這些個案在入監前就是我們的市民。
接住他們，雖會增加短期工作量，但能讓社會更
平安，也能釐清權責，避免相互推諉

盡量溝通，如平行溝通無效，亦可反映給
相對應之主管機關予以協助

於尊重、對話的基礎下，理性討論困境及問題



精神疾病受保護管束人
社區復歸轉銜聯繫機制



精神疾病受保護管束人加強社區復歸轉銜機制
宣告監護處分之
受保護管束人

符合衛福部社區精神病人
收案標準之受保護管束人

提供受保護管束人及觀護人聯
繫資料，通知衛(社)政單位協

助依權責提供相關服務

召開轉銜聯繫會議
(視當事人情況邀集權責單位與會)

衛政-持續治療
地方衛生局

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社政-社福資源
地方社會局(處)

家暴性侵防治中心

警政-加強查訪
地方警察局、派出所

勞政-就業輔導
地方勞動主管機關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其他政府或民間相
關單位(民政、榮
觀、更保、醫院等)

會議後三周內將會議記錄發函各與會網絡單位
網絡單位依轉銜會議紀錄分工，進行後續追蹤與關懷

保護管束期間內評估有再次納入
會議討論之必要，可再次召會之 期滿前通知

包含本案附帶刑前(後)監護
處分之受保護管束人，或以
保護管束代監護處分者

衛福部社區精神病人收案標準：
1. 經醫師診斷為下列ICD10診

斷碼之病人:思覺失調症(F20、
F25)、情感性精神病(F30狂
躁、F31雙向情感疾患)、妄
想症(F22)、器質性精神障礙
(F06.0、F06.1、F06.2、
V06.33、F06.34、F06.8)

2. 經醫師認定為嚴重病人
3. 強制住院出院病人

社安網第二期計畫：
針對精神疾病受保護管束人，於保護管束處分
執行期間或執行屆滿前2個月，由檢察機關邀
集所在地之衛政、社政、警政、勞政、更生保
護會及相關人員共同召開轉銜會議。



原則每季召開一次轉銜網絡小組會議，依案件的時效性及風險性自行規劃每
次會議之討論案件。若該季無需要討論之案件，可於下次會議時間再行合併
召開；必要時，亦得視案件情形，適時加開會議。

每案於保護管束期間內或期滿2個月前應至少經過一次會議討論，若有再次召
會之需要，得再次列入後續會議討論之。

若保護管束期間太短（未滿2週）或其他原因致無法召開會議，可採其他多元
聯繫通知形式，以更具時效性之方式完成轉銜機制，俾利個案順利回歸社會。



轉銜會議流程

01 書面資料

02 說明案情、執行保護管束現況

03 各與會單位報告社區治療及關懷情形

04 個案社區復歸需求困難之議題討論

05 主席裁示，會議決議發文各主管機關



績效考核項目、指標及配分



114年度中央對直轄市、縣（市）政府
執行績效考核項目、指標及配分

五、跨網絡合作績效
(三)網絡單位參與矯正及檢察機關針對收容人及受處分人(受保
護管束人)辦理之轉銜會議

評分基準：
地方政府受通知單位參與率達 100％： 3 分 
地方政府受通知單位參與率達 70％以上,未滿 100%： 2 分 
地方政府受通知單位參與率達 50％,未滿 70% ：1 分 



法務部轉銜會議輔導小組

法務部輔導小組
提供諮詢、落實輔導
中央跨部會協調

01 實際輔導各地檢察及矯正機關辦理情形

02 滾動修正檢察及矯正機關執行參考指引

03 出席中央跨部會平台會議協調



報告完畢      恭請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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